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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ble plastic tableware for a meal creates harm for hundreds of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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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日一般早午晚三餐，你有否想过进食时会连塑胶一起吃落肚呢？

即弃胶餐具看似带给我们生活便捷的同时，却为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餐即弃胶，
为害可百年”，用完即弃的胶餐具不单只难以分解，不少流入海洋，影响环境及生态，例如
海洋动物误吞海洋塑胶垃圾会导致肠道阻塞而死亡。清洁海岸的活动上，我们亦往往发现
四散的即弃胶餐具，如胶饮管、胶匙、胶叉、胶刀、胶杯碟等。每年有无数废塑胶飘流到
海洋等自然环境，最终破碎成为微塑胶并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

正如环境局刚公布的《香港资源循环蓝图����》所述，要达致「无废海洋」，源头「走塑」是
最根本的方法。政府现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进行公众咨询，咨询公众、业界以及相关
持份者的意见，以制定未来路向。

我诚邀大家就本咨询文件内的建议提出意见，携手一起实践减废减碳的生活，保育生态环境，
又保护大家康健！

环境局局长
黄锦星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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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鉴于塑胶垃圾对全球海洋生态、人类健康及气候变化等的潜在影响，问题已逼在眉睫 。近年
世 界 各 地 都 致 力 推 动 减 少 单 次 使 用 塑 胶 制 品 ( 包 括 即 弃 胶 餐 具 )，并 探 索 使 用 其 他 替 代 品，
亦有透过立法或不同措施逐步加强管制即弃胶餐具（详见附录一）。

1.2  
香 港 作 为 沿 海 城 市，更 须 关 注 塑 胶 污 染
问 题 ，并 采 取 适 合 措 施 以 减 低 对 海 洋
生 态 及 人 类 健 康 的 影 响 。政 府 早 于
� � � � 年 已 率 先 推 行 塑 胶 购 物 袋 收 费
计划，相比部分邻近地区走得更早更前，
在 即 弃 胶 餐 具 方 面 ，我 们 亦 积 极 透 过
不 同 的 政 策（详 见 附 录 二），以 身 作 则，
推广「走塑」文化，逐步改变大众的行为
模式。

1.3  
我 们 已 就 管 制 即 弃 胶 餐 具 的 可 行 性 、范 围 及 机 制 进 行 研 究 。经 参 考 世 界 各 地 的 经 验 以 及
考 虑 本 地 的 情 况，硏 究 报 告 建 议 立 法 管 制 餐 饮 业 常 用 的 各 类 即 弃 胶 餐 具，并 因 应 特 殊 情 况
提 供 豁 免 。

1.4  
随 着 近 年 社 会 大 众 对「走 塑」的 意 愿 不 断 提 高，我 们 相 信 现 在 是 合 适 的 时 候 向 前 多 走 一 步，
就如何管制即弃胶餐具咨询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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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即弃胶餐具，顾名思义是泛指以塑胶制造，
供一次性使用的饮食器具。常见例子包括各式
发泡胶餐具及其他胶饮管、搅拌棒、叉、刀、
匙、杯、碗、碟等。

2.2
香 港 的 即 弃 胶 餐 具 物 料 主 要 分 为 发 泡 胶 和
非发泡胶两大类 �。

2.3
即弃胶餐具成本相对低且耐热防水，近数十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有调查�发现，
香港市民平均每星期会外出用膳四至五次，
购 买 外 卖 餐 饮 约 四 次 ， 当 中 经 常 用 上 不 少
即弃胶餐具。

2.4
即弃胶餐具的回收再造亦面对不少挑战，因为各款餐具物料混杂，沾上食物残渣后不易清洗，
令回收成本相当高昂。因此大量使用即弃胶餐具是一种极不环保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即弃胶餐具?

�    发泡胶餐具主要由泡沫聚苯乙烯（EPS）制成，而非发泡胶类餐具主要使用的材质包括聚脂纤维塑胶（PET）、聚丙烯（PP）
    及聚苯乙烯（PS）等塑胶物料。

2  Nielsen (28 April 2020). Nielsen: Eating at Home Will Remain the New Reality for Asian Consumers, Especially Hong 
Kong, Post COVID-19. Retrieved from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nielsen-eating-at-home-will-remain-the-new-reality-for-asian-consumers-especi
ally-hong-kong-post-covid-19-2786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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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署海上垃圾分类调查（����年�月至����年�月）
https://www.epd.gov.hk/epd/clean_shorelines/files/common2015/sc/Top10RefuseType.pdf

2.5
即弃胶餐具对堆填区造成沉重负担。根据����年的统计数字，废塑胶平均每日弃置量约有
�,���公吨，占香港堆填区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约��%。当中胶袋类最多，弃置塑胶餐具
占第二位，每日约���公吨，当中大部分为即弃胶餐具，粗略估算相当于全年弃置了���亿
件胶刀叉，即人均约�,���件。

2.6 
即弃胶餐具破坏海洋环境。香港十大常见海上垃圾中，主要来自塑胶碎片和发泡胶碎片�。
塑胶难以自然分解，分解需时可上百年，而且还会破碎成塑胶微粒，若意外地流入海洋中，
将会持续威胁海洋生态系统。

2.7
废塑胶会进入人类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因为废塑胶破碎后会成为微塑胶，漂入海洋后不单
影响海洋生态，海洋生物吸入后更可进入人类食物链，威胁人类健康。

2.8
惜物减废，包括减少即弃用品，亦有助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

即弃胶餐具对环境的影响

每日弃置塑胶餐具约有���公吨，
当中大部分为即弃胶餐具，
相当于全年弃置了

14,600,000,000件
胶刀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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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香港每日弃置的胶餐具当中，发泡胶
餐具约占��%，即约每日��公吨。
发泡胶产品一般有��%的成分是
空气，只有�%是塑胶物料。由于
质 轻 及 所 占 空 间 多 ， 所 以 回 收 价
值 低 ， 相 比 其 他 胶 餐 具 更 有 回 收
挑战。

2.10
另 外 ， 发 泡 胶 轻 身 且 易 碎 ， 一 旦
胡 乱 弃 置 ， 更 容 易 随 风 随 水 带 入
自然生态，影响环境。有见及此，近年各地（例如内地
及欧盟）大致朝向禁止销售的方式从源头入手减少即弃发泡胶餐具的使用。

2.11
除此之外，非发泡胶类中，一些体积细小而回收困难或已有成熟替代品的即弃胶餐具，例如
饮管、搅拌棒、叉、刀、匙、碟等，各地亦倾向优先为这些餐具制定管制措施。
 

回收难度

40每日弃置

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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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市场

2.12
随着世界各地对即弃塑胶问题日益
关注，及对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
近 年 可 重 用 餐 具 以 及 较 环 保 非 塑 胶
即弃餐具替代品的市场发展迅速，价钱
亦持续下降，与传统即弃胶餐具相比，
渐见竞争力。

2.13
现时，市场上较为普遍的非塑胶即弃餐具替代品，主要有纸、竹、软木、锡纸、植物纤维物料
(如木浆、草浆、蔗渣）等各类（详见附录三）。各类产品有其特性，适用于不同用途。当中，
饮管、搅拌棒、叉、刀、匙及碟的替代品发展较成熟，于市场上已逐渐广泛被应用。

2.14
虽然现时非塑胶的即弃餐具较塑胶的同类型餐具成本稍高，但当市场能广泛接受这些产品，
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下，差距会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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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近年，随着社会各界致力推动「走塑」文化，香港已有不少食肆或市民，无论堂食或外卖，身体
力行，实行「走塑」生活，避免于食肆堂食和外卖时提供或要求派发即弃胶餐具。在众多一次性
塑胶产品中，即弃胶餐具是其中一种在社会上大致已获主流共识需要管制的产品。减少使用
即弃塑胶餐具，亦有助社会增加低碳转型以及循环经济的形成。

2.16
因此，我们建议推展「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管制计划」），立法规管即弃胶餐具的使用。

身体力行

原则上你赞成立法管制即弃胶餐具吗？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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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考虑到香港多元化的饮食文化，我们建议管制计划应涵盖各类的即弃胶餐具，包括:

拟纳入管制的即弃胶餐具

3.2 
近年市场上出现不少标榜可降解或可生物降解的「替代塑胶」产品(例如氧化式可分解塑胶、生物
降解塑胶等)。鉴于这些「塑胶」产品大多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如紫外线/热力才可加速碎裂成
微塑胶碎片或可被生物降解，而所需条件往往不适用于海洋自然环境。因未有充足数据证明
这些产品在海洋环境中能于合理时间内完全生物降解，我们建议管制计划应涵盖各类型塑胶的
即弃餐具，即包括氧化式可分解塑胶和生物降解塑胶。

饮管 搅拌棒 进食用具
（如叉、刀、匙）

碟 杯 杯盖

食物容器
（如碗和盒）

食物容器盖 发泡胶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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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论如何，原则上我们应源头减废，避免使用
即弃餐具，在无法避免使用即弃餐具的情况下，
才以较环保的非塑胶餐具取代。

a: 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第�.�节所罗列的各类型
塑胶即弃餐具吗?

b: 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标榜可降解或可生物降解
的「替代塑胶」产品（例如氧化式可分解塑胶、
生物降解塑胶等）吗?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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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 地 于 � � � � 年 年 底 起 ， 已 禁 止 生 产 和 销 售 即 弃
发泡胶餐具，其他地区，例如欧洲、美国、澳洲，
亦有不同的发泡胶餐具禁售或禁用的措施。

3.5
鉴于发泡胶餐具对全球海洋生态严重的潜在影响，
香 港 有 责 任 与 内 地 和 国 际 携 手 ， 加 入 应 对 这 场

「白色」污染。

3.6
我 们 建 议 管 制 计 划 应 率 先 全 面 管 制 即 弃 发 泡 胶
餐 具 ， 禁 止 本 地 销 售 即 弃 发 泡 胶 餐 具 予 本 地 的
最终消费者（包括餐饮业处所）。

禁止销售发泡胶餐具

你同意禁止销售即弃发泡胶餐具予本地的最
终消费者（包括餐饮业处所）吗？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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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提供饮食及餐饮服务员工

由堂食做起

3.7
香 港 现 时 约 有 � 万 多 间 餐 饮 业
处所，其中可提供堂食的餐饮业
处所约占��%，无疑，大部分
即弃胶餐的使用量来自餐饮业
的堂食及外卖。

3.8
堂食，通常指餐饮业经营者不仅售卖或供应食物或饮品，同时亦为顾客提供用餐环境，如座位
或桌子。常见经营堂食的餐饮业处所包括餐厅、快餐店、酒楼、粥店、员工饭堂、学校饭堂、
街市熟食档等。

3.9  
大部份可提供堂食的餐饮业处所一般都备有餐具洗涤设施或已安排第三方提供清洗餐具服务，
大都有条件为堂食顾客提供可重用餐具，可以避免使用即弃胶餐具，甚至所有即弃餐具。

3.10
事实上，政府以身作则，自����年起带头要求在政府
场 地 内 的 餐 厅 不 向 堂 食 顾 客 提 供 任 何 类 型 的 即 弃
餐具，起示范作用。自实施以来，顾客反应正面。

3.11
因 此 ， 为 了 在 源 头 减 少 使 用 即 弃 塑 胶 餐 具 ， 我 们
认为是合适时候，优先全面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堂食
顾客提供各类的即弃胶餐具。

3.12
一些私人宴会的到会服务 �，由于服务性质与堂食
相似，亦建议包括在堂食服务涵盖范围内。

管制使用即弃胶餐具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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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

3.13
外卖，通常指餐饮业经营者配制食物或调制饮品，出售供顾客在其营业处所以外的地方进食
或饮用。提供外卖服务的处所林林总总，除上文提到常见经营堂食的餐饮业处所外，还包括
小食店、茶饮店、饼店、超级市场内的熟食点、雪糕店、卤味店等。

3.14
与堂食相比，餐饮外卖更依赖使用即弃胶餐具。考虑到餐具的回收难度以及替代品的成熟度，
我们建议于餐饮外卖的层面上，现阶段较适宜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就各类即弃胶餐具进行管制。

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所有餐饮业处所吗？

�
问题

你同意率先全面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堂食顾客
提供即弃胶餐具吗？ 

�
问题

由于服务性质与堂食相似，你同意一些私人宴会的到
会服务（指包括提供饮食及餐饮服务员工的）应包括在
堂食服务涵盖范围内吗？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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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我们建议分为两阶段逐步管制即弃胶餐具。

第一阶段

3.16  
我 们 建 议 全 面 管 制 即 弃 发 泡 胶 餐 具 ， 禁 止
本地销售即弃发泡胶餐具，同时禁止餐饮业
处所向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发泡胶餐具。

3.17  
我们建议于堂食率先全面禁止餐饮业处所向
顾 客 提 供 即 弃 胶 餐 具（ 包 括 即 弃 发 泡 胶 及
非发泡胶餐具）。

3.18
对于外卖，我们建议管制体积细小而回收
困 难 或 已 有 成 熟 替 代 品 的 即 弃 胶 餐 具 ，
包括饮管、搅拌棒、叉、刀、匙、碟等，
禁 止 餐 饮 业 处 所 向 外 卖 顾 客 提 供 以 上
的即弃胶餐具。我们理解市场上已有
不少供货商，能就这些塑胶餐具提供
不同种类的非塑胶替代品。

第二阶段

3.19
我们建议外卖与堂食看齐，全面禁止堂食和
外卖提供各类即弃胶餐具。当中包括一些目
前非塑胶替代品种类比较少的即弃胶餐具，
例如杯、杯盖、食物容器、食物容器盖等。
我们相信随着技术发展和环球需求，待第二
阶段开始实施的时候，市场上应可以为各类
即 弃 胶 餐 具 提 供 更 经 济 可 靠 而 环 保 的 替 代
产品。

你同意分阶段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外卖顾客
提供即弃胶餐具吗？

�
问题

全面管制
即弃发泡胶餐具

堂食禁止
提供即弃胶餐具

外卖禁止提供即弃胶饮管、
搅拌棒、叉、刀、匙、碟

外卖与堂食看齐

分阶段管制即弃胶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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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3.20
考虑到需要修订相关法例及社会需要适应期，特别是餐饮业界在疫情下需要更多时间以调整
供应链，视乎收集到的意见，以及其后的立法程序，首阶段的管制可约于����年实施。

3.21  
待第一阶段实施约��至��个月后，视乎第一阶段的成效和未来替代产品市场的发展成熟度，
再检视及决定第二阶段的推行时间。初步亦建议给予第二阶段相若的准备期。

你对管制计划建议循序渐进的实施时间表
有何意见？

�
问题

即弃塑胶餐具种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禁止销售予本地的最终消费者

（包括餐饮业处所）
禁止餐饮业处所向

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

发泡胶餐具

饮管
搅拌棒

进食用具（如叉、刀、匙）
碟
杯

杯盖
食物容器

食物容器盖

禁止餐饮业处所向
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

禁止餐饮业处所向
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

禁止餐饮业处所向
堂食顾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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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原因

3.22
由于医疗护理的原因，一些有特别需要的人士
( 例 如 病 人 或 残 障 人 士 ) 在 餐 饮 业 处 所 堂 食 或
外卖时或有使用即弃胶饮管的需要。

3.23  
因此，参考了其他地区的经验，我们
认为餐饮业处所因应有特别需要的
人士基于其医疗需要或身体状况
所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即弃胶
饮管不应涵盖在拟推行的管制
计划内。

餐饮业处所外预先包装的食品

3.24  
另外，我们建议拟推行的管制计划不会包括在餐饮业处所外预先
包装的食品所附带的即弃胶餐具。

3.25  
由于这类即弃胶餐具性质上属商品的一部份，通常会由本地甚至外地的食品制造商在餐饮业
处所外的工厂所制造，所以我们认为这类即弃胶餐具不应涵盖在餐饮业处所所提供的即弃
胶餐具范围内。惟在售卖前于餐饮业处所内即时注满及密封的外卖饮食产品（例如以塑胶杯
盛载并以胶膜密封的饮料）则不属该不包括范围内。

不包括的情况

你同意第�.��至�.��节所建议的不包括情况吗？

�
问题

19



3.26
「管制即弃胶餐具」是国际的大方向，是挑战，亦是机遇。探索非塑胶的代替品，有助推动低碳

转型、循环经济的发展。只要政府、市民和各界人士合力，我们有信心可逐步实现「走塑」生活的
愿景。

转危为机

��
问题

你对「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及其他相关议题
有否其他意见？

20



第

章

期待你的
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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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们诚邀社会各界及公众就推展「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踊跃发表意见，让我们更掌握不同方面
的考虑，以制定有效可行的方案。

4.2
为方便市民对是次公众咨询提供意见及方便其后的分析工作，市民可浏览以下专题网站，在填写

「网上意见收集表格」后直接提交；或填写附录四的「意见回复表」，并以电邮、邮递或传真方式
送交环境保护署。

截止日期和提供意见方式
请于����年�月�日或之前以下列方式提交你的意见：

网址： www.rdpt.hk
电邮： rdpt@epd.gov.hk
邮寄： 香港坚尼地城域多利道��号
 港岛西废物转运站�楼东翼
 环境保护署
 减废及回收组
传真： ���� ����

重要声明
政府希望在日后的公开或非公开讨论或其后的报告中可以引述各界响应本咨询文件时所发表的
意见。若发表意见者要求把全部或部分内容保密，政府定会尊重有关意愿。若无提出此等要求，
则假定收到的意见及提交者身份无须保密。 

凡个人或团体在公众咨询的过程中向环境保护署（环保署）提供意见，均会视作已同意环保署
可使用或公开（包括上载于有关的网页）该人士或团体的名称及所提供的全部或部分的意见
(个人资料除外)；否则，请在提交意见时说明。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 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只供环保署用于上述公众咨询及任何直接相关用途。  
�. 你有权查阅及改正我们所持有关于你的个人资料，如有查询或改正，请电邮到rdpt@epd.gov.hk。

 谢谢你的意见及支持!

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网址

请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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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各地限塑政策简述

地区 限塑政策简述

澳洲南澳州

法国

中国内地

台湾

欧盟

美国西雅图

����年起禁止销售即弃胶饮管、进食用具和搅拌棒；����年起

禁止销售发泡胶杯、碗、碟及翻盖式容器等。

����年起餐饮业禁止使用发泡胶食物容器和杯，以及塑胶饮管，

堂食外卖只可应客人要求提供即弃进食用具。

欧洲议会通过一次性塑胶指令，到����年，欧盟所有成员国需要

全面禁止塑胶饮管、棉签、塑胶盘、塑胶刀叉等一次性塑胶制品

及发泡胶食物容器和杯。

����年起禁售一次性塑胶杯碟；����年起禁售塑胶饮管、搅拌棒、

即弃进食用具、发泡胶餐盒等；����年起禁止包括连锁快餐店在内

的餐饮业向堂食顾客提供一次性餐具。

����年起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胶餐具，全国餐饮业禁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胶饮管，堂食逐步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胶餐具；到����年，大城市外卖领域消耗量下降��%。

����年起部分餐饮业堂食禁用即弃胶饮管和即弃胶餐具，强化

一次用外带饮料杯之限量措施；计划����年全面禁用。

����年起餐饮业禁用发泡胶食物容器及杯；����年起餐饮业禁用

不可回收或堆肥的即弃餐具；����年起餐饮业禁用塑胶饮管及

进食用具等。

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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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的「走塑」工作

关于减少即弃胶餐具的措施

����
 教育及推广：于����及����年推出「外卖走塑 餐具先行」及「走塑沙滩 餐具先行」两项

全港推广计划，与全港近���间大小食店合作，减少了约���万套即弃餐具的使用。环境保护署
及环境运动委员会亦自����年透过不同的宣传活动，例如电车车身、巴士车身、巴士站、
港铁车站、户外广告、新闻及社交网上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序等，呼吁市民大众在抗疫的
同时，亦应尽量减少使用即弃胶餐具。

����
 顾问研究：为长远应对即弃胶餐具的问题，环境保护署于����年委托顾问就管制即弃胶餐具

的可行性、范围及机制进行研究。

 「带头走塑」：自����年起陆续停止在大部分政府处所及食堂提供胶饮管和发泡胶餐盒，并在
批出新合约或续约时，就避免使用即弃餐具的安排订立相关要求。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前，
九成政府场地食肆将全面停用所有即弃胶餐具。

����
 「中央收胶」先导计划：于����年先后于东区、观塘及沙田

开展为期两年的废塑胶回收先导计划，收集区内所有种类的
非工商业废塑胶，作妥善回收处理，当中承办商亦积极参与
环保团体举办的「屋苑即弃餐具回收试验计划」。我们现正
计划将先导计划由现时的三区，逐步扩展至九区。 

 校园「走塑」午膳：为中、小学提供「四宝」（雪柜、电蒸柜、
洗碗机及消毒机），鼓励学生使用可重用食物容器自备午膳。
先导计划为期�个学年，已于����年�至��月接受所有中小学
申请。

����
 外卖「走塑」：于����初为餐饮业及外卖平台提供指引，鼓励

食肆透过不同的措施，尽量减少使用即弃胶餐具。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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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走塑」措施

塑胶购物袋收费：
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是香港推行的首个强制性生产者责任
计划。首阶段计划于����年�月�日实施，该计划于����年
�月�日起在整个零售业界全面推行。

加设饮水机:
自 � � � � 年 陆 续 在 开 放 予 公 众 人 士 使 用 的 政 府 场 地 加 设
饮 水 机 ， 鼓 励 市 民 培 养 「 自 备 水 樽 」 的 惜 物 减 废 文 化 ；
在 政 府 处 所 设 置 的 自 动 售 卖 机 ， 逐 步 停 止 售 卖 � 公 升 或
以 下 的 塑 胶樽 装 饮 用 水 。

塑胶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
政府会推展塑胶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让相关持份者
共同承担环保责任。政府已于����年上半年，就有关计划
咨 询 公 众 。 视 乎 公 众 咨 询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见 及 其 后 就 最 终
建议所进行的立法程序，预期最早可于����年推行有关
计划。政府亦已开展为期一年的逆向自动售货机（入樽机）
先导计划，并会参考入樽机先导

计划的运作成效及相关数据，再决定在香港应用入樽机
的未来路向。

自愿淘汰含微胶珠个人护理及化妆产品
计划：
政 府 正 计 划 于 � � � � 年 推 行 为 期 两 年 的 自 愿 淘 汰 含
微 胶 珠 个 人 护 理 及 化 妆 产 品 计 划 ， 鼓 励 业 界 停 止
制 造 、 进 口 及 销 售 此 类 产 品 ， 并 协 助 消 费 者 选 购
不含微胶珠的产品。

全面推行
塑胶购物袋收费
全面推行
塑胶购物袋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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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管制计划涵盖这些类型的即弃胶餐具

常见不同物料餐具的特性

附录三 

以金属、瓷等耐用物料制成，可清洗及重复
使用。

以天然物料制成、可被降解，属较环保的
代替品。

透过可再生资源(例如玉米淀粉、木薯或
甘蔗)所合成，常见的如聚乳酸(PLA)，需要
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被降解，若混入现有的
回收系统会影响再造塑料的品质。

由传统塑胶加入添加剂后所组成，使塑胶
暴露于紫外线/热力下可加速碎裂，但分解
后仍会残留细小胶碎片，若混入回收系统
亦会影响塑胶回收再造的品质。

由不可再生的石油類化学品制成、难回收、
难降解。

以不同原料混合塑胶制成、难降解亦不可
回收。

餐具种类 特性

可重用餐具

可食用餐具 (例如米)

纸质/植物纤维餐具

竹/木餐具

生物降解塑胶餐具*

氧化式可分解
塑胶餐具*

一般塑胶餐具*

塑胶复合材质餐具*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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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意见回复表

附录四 

 专业团体/学术机构       公营机构       环保组织     业界协会      公司       其他

机构/公司名称：                                                                  

电邮地址：

 个人

第一部分︰基本资料

第二部分︰咨询问题

你以下列哪个身份回答本意见回复表？（请选择一个选项）

电邮: rdpt@epd.gov.hk
邮寄: 香港坚尼地城域多利道��号港岛西废物转运站�楼东翼 环境保护署减废及回收组
传真: ���� ����

  如不赞成，原因是： 

问题�︰原则上你赞成立法逐步管制即弃胶餐具吗？

问题�a︰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第�.�节所罗列的各类型塑胶即弃餐具，然后逐步管制吗?

   十分赞成    赞成    没意见    不赞成   十分不赞成

(i) 发泡胶餐具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i) 饮管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ii) 搅拌棒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v) 进食用具（如叉、刀、匙）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v) 碟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vi) 杯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vii) 杯盖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viii) 食物容器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x) 食物容器盖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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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同意，原因是： 

问题�b︰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标榜可降解或可生物降解的「替代塑胶」产品(例如氧化式可   
分解塑胶、生物降解塑胶等)吗?  

   十分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如不同意，原因是： 

问题�︰你同意管制计划应涵盖所有餐饮业处所吗？  (注︰餐饮业处所指任何经营餐饮业的处
所其出售或供应的食物或饮料可供顾客在其处所范围内或以外即时进食或饮用)

   十分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如不同意，原因是： 

问题�︰由于服务性质与堂食相似，你同意一些私人宴会的到会服务(指包括提供饮食及餐饮 
服务员工的)应包括在堂食服务涵盖范围内吗？ 

   十分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如不同意，原因是： 

问题�︰你同意禁止销售即弃发泡胶餐具予本地的最终消费者(包括餐饮业处所)吗？

   十分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如不同意，原因是： 

问题�︰你同意率先全面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堂食顾客提供即弃胶餐具吗？

   十分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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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对管制计划建议分阶段的实施时间表有何意见？
(i) 第一阶段
 发泡胶餐具：全面禁止销售及向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
 堂食：全面禁止提供各类即弃胶餐具;
 外卖：禁止提供某类即弃胶餐具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视乎收集到的意见，以及其后的立法程序，首阶段的管制可
约于����年实施。

(ii) 第二阶段
 发泡胶餐具：全面禁止销售及向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
 堂食及外卖：全面禁止提供各类即弃胶餐具

待第一阶段实施约��至��个月后，视乎第一阶段的成效和
未来替代产品市场的发展成熟度，再检视及决定第二阶段
的推行时间，初步亦建议给予相若的准备期。

问题�︰你同意分阶段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外卖顾客提供以下即弃胶餐具吗？ 

第一阶段

(i) 发泡胶餐具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i) 饮管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ii) 搅拌棒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v) 进食用具（如叉、刀、匙）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v) 碟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第二阶段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其他（请注明）：                           

(i) 杯

(ii) 杯盖

(iii) 食物容器

(iv) 食物容器盖

 (iii)   不同意分阶段实行，所有措施在同一时间实施。

或

其他（请注明）：     

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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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对「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及其他相关议题有否其他意见？

 感谢你的意见 

完成填写 「意见回复表」后，请以电邮、邮递或传真方式于����年�月�日或之前送交环境保护署。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ii) 餐饮业处所外预先包装的食品所附带的即弃胶餐具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原因是：

其他（请注明）：                            

问题�︰你同意第�.��至�.��节所建议的不包括情况吗？
(i) 餐饮业处所因应有特别需要的人士基于其医疗需要或身体状况所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 
 即弃胶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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